
2008年毕业生就业指导实用手册（五）
第五章.我校就业工作概况及常见问题答疑
第一节我校就业工作概况

一、学校毕业生就业机构设施和功能：

学校负责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职能部门是招生与就业办、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包括：就业档案室（与综合档案室合署办公）、就业心理咨询室（与学生处合署办公）、就业信息查询室（于网络中心合署办公）、招聘洽谈室（与图书阅览室合署办公）。

招生就业办负  责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制定及咨询，毕业生生源信息的汇总与审核，毕业生登记表、推荐表、协议书等材料的发放与管理，毕业生就业计划的初步制定、审核及汇总报送，毕业生派遣、毕业生档案转递、毕业生违约、改派申请受理及审批，就业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整理，就业信息系统管理。
就业指导中心  组织开设全校毕业生就业指导课，制订教学计划、编写有关教材、教案，组织实施全校就业工作人员和就业指导课师资队伍培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系列活动，组织开展职业辅导与就业指导各类讲座，为学生提供特殊职业咨询和辅导，组织编写就业指导手册和就业指导报，指导学生社团（大学生就业服务社和就业指导报编辑部）开展有关活动。管理和开拓毕业生就业市场，收集和发布毕业生就业信息，联络、接待用人单位，组织好每年的大型招聘会、日常招聘会和周末固定专场招聘会，积极组织人员外出推荐毕业生，建立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建设和维护就业网站。
二、就业信息发布渠道
1、万和学院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2、学生宿舍“毕业生就业信息栏”（宣传橱窗）
3、学院就业信息栏；
4、学院公告栏；
5、其他途径。
三、毕业生就业工作程序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每年主要按以下程序进行：
（1）组织设计、印发毕业生推荐表、专业介绍、就业协议书。（9月-11月）
推荐表由学院组织指导毕业生如实填写个人信息，统一办理盖章手续。就业协议书每人一份（一式三张），专人专号，遗失不补，请妥善保管并谨慎签约。

（2）核对毕业生生源并报省就业主管部门进行毕业生资格审查。（9月-11月）
（3）收集发布就业信息，接待用人单位，组织安排中、小型招聘会。（9月-第二年6月）
一般在每年12月初召开一次大型供需见面洽谈会。
（4）就业指导。（9月-第二年6月）
组织开展各类就业教育和指导活动，如开设就业指导课，举办求职择业经验交流会、公务员考试辅导报告、模拟招聘等活动。
（5）组织人员外出推荐毕业生并建立就业实习基地。（11月-12月）
（6）上报就业建议方案（第二年6月）
此时仍未落实单位的毕业生将派回生源地教育局毕就办、或根据本人情况申请办理择业代理（缓派）手续。
（7）派遣。（第二年7月初）发放报到证，办理离校手续。
（8）整理、寄送档案（第二年7月6日-9日）
（9）调整派遣，处理遗留问题。（第二年7月开始）
学校原则上在每周三（节假日除外）定期前往省毕业生就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就业办）办理各项派遣和改派手续。请毕业生在每周三之前将有关材料（协议书、人事局“接收函”等）交至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每周三后可前来领取报到证。

第二节.就业常见问题答疑
一、用人单位接受手续怎样才算齐全、有效？
答：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意向后，则与单位正式签定学校下发的《全国普通高校就业协议书》，并办理相关的接受手续。通常情况下，接受手续齐全、有效是指：
（1） 在省外落实就业单位的，由就业单位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省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章（毕业生属该省（市）、自治区的生源除外）。
（2） 落实到中央直属单位就业的，由有人事代理权的主管部门或单位签章即可。
（3） 落实到本省省属单位就业的，除单位签章外还需单位所属主管厅、局、委人事部门签章。
（4） 落实到地（市）所属单位或县、市、区，挂编地（市）、县、区人才交流机构，在省就业办办理派遣手续的由地（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章（毕业生属该地（市）生源除外）。
毕业生落实到非国有单位就业的，可将人事关系挂靠相应的人才交流机构。其经用人单位签章后，仍需该人才交流机构签章并报当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批准。
二、请问择业代理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吗?应该怎样办理呢?
答：择业代理原称“缓派”，在毕业前夕仍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可通过办理“缓派”获得充足的择业时间。具体情况如下：
1、 择业代理类别：分为6个月、12个月，择业代理期限原则上为1年；
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办理择业代理：
1 暂时结业需参加教务处组织的统一补考的同学；
2 申请延长学制（不超过半年）的同学；
3 已毕业但没有落实工作的毕业生；
4 已经落实单位尚在试用期、暂时无法派遣、落户、转档的毕业生；
5 已经签约但手续不齐、待审批的毕业生（如进入上海、深圳、北京、广州等地工作的同学必须得到当地人事局或高校毕业生就业办公室的审批）；
6 办理违约手续后暂时无法落实新单位的毕业生；
7 其他情况。
3、 已办理择业代理的毕业生，报到证签发到省就业办，其户籍、档案及党团关系等均由学校转入省就业办管理。
4、 办理时间及相关规定另行通知，该通知一般在5月中下旬下发至各负责部门。
5、 超过择业代理期限仍未能落实单位的毕业生，本人（或委托他人）可前来续缓，也可申请转往人才中心或回生源地（须交回空白协议书和个人申请）。代理期限（加上原来办理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满1年后仍未落实单位的毕业生请转往生源地或人才中心。
三、毕业后,我们的户口迁往何处？

答：毕业生毕业时，按惯例，原则上所有毕业生的户口必须从学校迁出（包括已办理择业代理的同学），届时学校保卫处将统一发放户口迁移证。
户口迁往地址规定如下：已派遣毕业生户口迁往接收单位（与报到证所开具的接受单位一致）；已办理择业代理的毕业生，将户口迁往省就业办所在地派出所。若同学们对户口问题还有疑义，可以向保卫处“户籍管理室”咨询。

四、转接档案有那些方式？
答：档案转接方式有：
1 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通过机要、特快等渠道寄送档案。
2 用人单位或毕业生个人提档。原则上档案不允许个人自带，确属单位或已派遣毕业生有特殊情形急需提取档案者，则必须持有单位开具的介绍信或调档函（注明“同意密封自带”字样）及相关证件，方可办理调档手续。在择业代理期内，考研、专升本者如需提取个人档案，凭录取通知书和调档函前来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办理转档手续。否则将由学校根据调档函进行转递。
五、违约手续是如何办理的？
答：根据规定，毕业生与接收单位一旦签定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三方（毕业生、接收单位、学校）都应严格履行协议，若有一方变更，须征得另两方同意，毕业生与接受单位间的违约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学校不收取毕业生的违约金。具体程序为：
（1） 首先，必须征得已签约单位的同意，开具书面解约证明（必须盖章），同时退回已签协议书。
（2） 向学校申请，填写“协议书申请表”（到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6栋407室就业管理科办理）。
（3） 经学院、学校批准后再报省就业办审批，审批通过方可领取新的协议书。
六、协议书遗失后如何补办？
答：毕业生办理就业协议书遗失补办手续的具体程序为：
（1） 到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领取并填写“协议书申请表”；
（2） “协议书申请表”交由学院审核签章；
（3） 学院签章后交至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并在校招生就业网上公示一个月，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申请新的协议书。
七、如何办理改派手续？
答：已派遣（开具了报到证）的毕业生，如又有新的意向单位，且要求调整到新的接收单位，则可办理改派手续，但按省就业办规定，就业调整的时间为：毕业生毕业当年的8月至12月，逾期不再受理。改派具体步骤如下：

1 必须先办理违约手续，领取新的协议书（原报到证开回生源地者除外）；
2 与新单位签定协议（改派回生源地者，则交回新领取的空白协议书和个人申请即可）；
3 将与新单位所签的协议书和原单位开具的解约证明及原单位的报到证交至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4 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审核后，自行到省毕业生分配办办理改派手续，开具新的报到证。

八、报到证遗失了怎么办？
答：毕业生报到证遗失的，在毕业后的一年内（以报到证签发日期计算），可补办报到证，并在备注栏注明“遗失补办”字样；超过一年的，补发《报到证遗失证明》。

九、什么情况下挂编人才中心？
答：对于那些长期找不到或不愿找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正式编制的单位，而想自主创业的学生，可以挂编人才中心。

十、挂编人才中心与办择业式代理的区别。
答：办理挂编人才中心的学生档案、户口等人事关系由人才中心负责管理，按照省就业办现行规定，挂编中心以后不得再办理改派。
办理择业代理的学生档案由省就业办保管，等以后找到正式工作后，再由学校派遣。可办理违约、改派手续。
十一、学校对挂编人才中心的规定。
（1） 学校按隶属关系，学生可在海南省人才中心和海口市人才中心办理挂编手续；
（2） 专升本、准备考研的学生应办理择业代理手续，不宜办理挂编手续。
招生就业办
2008年4月13日


